計畫時程表

縣市文化局完成初審送央圖臺灣分館  


98.5.15前





辦理核結作業


99.1月~





計畫執行


98.7月~12月





召開第2次輔導團會議，就複審結果交換意見


98.6.1~98.6.5





教育部公布審查結果


98.6.20





教育部進行決審


98.6.15~98.6.19





（央圖臺灣分館）進行書面審查


98.5.20~98.5.31





召開第1次輔導團會議，討論複審進行方式


98.5.5前





央圖臺灣分館完成分區複審


提出補助結果草案


98.6.1~98.6.9





開始





央圖臺灣分館將分區複審結果彙送教育部決審


98.6.10前





央圖臺灣分館彙整初審計畫書


98.5.16~98.5.20





申請單位研提計畫送文化局


98.4.30前








